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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典立法回眸
①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
，

与改革开放同时起
步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重建

，

开启了一个波澜
壮阔

、

延续至今的
“

立法时代
”。

经过
30

年的努力
，

截至
2008

年年中
，

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
229

部
、

行
政法规近

600

部
、

地方性法规
7000

多件
。

中国特色
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

，

国家经济
、

政治
、

文化
、

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已做到有法可
依

，

国家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轨
道

。

30

年的立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改革开放史
。

尤

其是那些直接推动改革
、

关乎民生
，

魅力独特乃至
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立法

，

更是串起了一条见证
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线索

，

构成了推动观念变革
、

社会进步的共同记忆
。

为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
30

年来的各项成果
，

本刊以
“

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典立法回眸
”

为栏题
，

以
关乎公众生活的宪政

、

行政诉讼
、

刑事司法
，

市场法
则

，

民生权益等内容为解读视角
，

筛选出
30

年立法
过程中十余部经典立法加以追忆和评析

，

以纪念这
个伟大的时代

。

有学者建议社会保险法制定应该
更加规范具体

、

简单明了
。

1989

年
：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改革开放前
，

当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权益
之时

，

多数人选择的是沉默
，

即使一些人试
图通过告状讨说法

，

但法律并未设立这项制
度

，

让他们堂而皇之地步入寻求司法救济的
大门

。

如今
，

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
，

并为侵权
行为承担责任

，

已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得到普
遍认同

。

社会观念的这一深刻变迁
，

以及约束
公权

、

保障民权的制度设立
，

在很大程度上取
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的

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和
《

国家赔偿法
》。

法制重建启动后
，《

刑法
》、《

民法通则
》

等
重要法律相继问世

，

到上世纪
80

年代末期
，

刑事诉讼
、

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已形成
，

但行
政诉讼制度

、

即民间所俗称的
“

民告官
”

却缺
乏足够的法律支持

。

1989

年
4

月
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颁布实施
。

一方面
，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唤醒了公民的民
主意识和权利意识

，

激起了他们寻求公道和
正义的勇气

。 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施行近
20

年来
，

反映各种公民与行政权力之间利益冲突的
诉讼时有发生

，

据
2007

年统计
，

全国各级法
院受理的一审行政诉讼案已突破

10

万件
。

另一方面
，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也从根本上改变了
行政机关的行政模式和思维定势

，

昔日
“

说
一不二

”

的行政机关开始意识到
：

他们的行
政行为也有犯错的可能

，

而普通百姓并非任
何时候都能忍受过错对他们的侵犯

。

从此之
后

，

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成为政府转变管理理
念的重要标志

。

也正是从
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颁布实施起
，

我
国行政立法开始具有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转
变

。

由于历史原因
，

法制重建后相当长的一段
时期内

，

行政立法多偏重于授予政府以权威
，

忽略了对行政权应有的约束
。

但随着
《

行政诉
讼法

》

的出台
，

程序公正
、

程序正义的立法思
维得以确立

，

以监督权力
、

保护公民权益为要
旨的

“

控权行政法
”

纷纷出台
。

此后十多年间
，

《

行政处罚法
》、《

行政监察法
》、《

行政复议
法

》、《

行政许可法
》

颁布实施
，《

行政强制法
》、

《

行政收费法
》

亦草案初成
。

时至今日
，

中国已
基本完成了对行政权力进行科学规范的法律
制约

，

为行政侵权的受害者提供了全过程的
法律救济

。

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实施
，

对政府与公民
、

公共
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

，

乃是
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变革之一

。

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在纠正行政错误
、

维护公民合
法权益的同时

，

也从根本上推动了依法治国
、

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
，

快速提升了中国法制
的现代性

、

公正性和民主性
。

1994

年
：《

国家赔偿法
》

行使公共权力可能会出现错误
、

可能会
构成侵权

，

受害者有权要求其承认错误
、

纠正
侵权

。

这些观念在
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实施后已渐
渐成为社会共识

。

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
：

执掌
权力的国家机关

，

需要为它的错误和侵权偿

付代价
、

承担责任吗
？

1994

年
5

月出台的
《

国
家赔偿法

》

给出了肯定的答案
。

由
《

国家赔偿法
》

所确立的国家赔偿制
度

，

分为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
，

前者主要针对
行政机关造成的侵权行为

，

后者主要针对司
法机关承办的冤假错案

。

无论是行政赔偿还
是刑事赔偿

，

均着重于对公民人身权
、

财产
权的全面保护

，

而公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
，

恰恰是最基本
、

最重要的两项公民权利
。

正
因此

，《

国家赔偿法
》

就本质而言是一部体现
着法律文明对公民权益的终极关怀之法

。

而
在全球范围内

，

是否构建了国家赔偿的法律
制度

，

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水平
的基本尺度

。

社会生活中
，

与强大的公共权力相比
，

个
人总是软弱的

。

多年以来
，

面对一些行政机关
的不法侵权

，

许多普通百姓已经习惯于忍气
吞声

、

逆来顺受
，

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也只是
满足于

“

平反昭雪
”

的精神抚慰
。 《

国家赔偿
法

》

的出台
，

改变了普通百姓的思维传统和行
为定式

，

越来越多因公权不法侵害而无辜付
出精神

、

财产和自由等沉重代价的公民
，

可以
拿起法律所赋予的权利

，

追讨属于自己的权
利

。

有统计表明
，

2003

年至
2007

年
，

各级人
民法院审结了

1.3

万件国家赔偿案
。

在一些
轰动一时的错案中

，

正是国家赔偿的
“

兑现
”，

让受害者感受到了法律的温暖
，

也让全社会

体味到了权利的可贵
。

《

国家赔偿法
》

的诞生
，

意味着行政错误
、

司法不公要付出应有的代价
，

同时也意味着
，

遭受公共权力不法侵害的人们
，

不仅能通过
复议

、

诉讼等途径讨回名义上的公道
，

而且有
权进一步向国家索取精神和财产上的损失

。

我国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
，

正是由此前进
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

。

时下
，《

国家赔偿法
》

与
《

行政诉讼法
》

都
已启动了修改步伐

。

从历史的观点看
，《

国家
赔偿法

》

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是对个别受害
者提供了法律救济

，

而在于以法律的形式规
定了权利不可侵犯的观念和理想

。

正是从这
个意义而言

，《

国家赔偿法
》

堪称中国民主法
治进程中的重要法律

，

亦无愧于中国走向现
代法治国家的经典象征

。

1996

年
：

新
《

刑事诉讼法
》

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
，

是现代刑事诉
讼的基本理念

。

这就要求刑事诉讼制度合理
平衡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

，

不仅谋取
结果的正义

，

更须追求程序的正义
。

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
，

提升司法民
主

，

推进司法公正
，

是
《

刑事诉讼法
》

1996

年
修改时的基本出发点

：

为了防止执法机关侵

犯人权
，

各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
施开始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

；

为了保障司法
公正和诉讼民主

，

犯罪嫌疑人
、

被告人的辩护
权进一步扩大

，

允许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
；

刑事诉讼庭审由
“

纠问式
”

转向
“

控辩式
”……

新
《

刑事诉讼法
》

的诞生
，

不仅对刑事诉
讼和司法改革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

，

也
促使

“

程序正义
”、“

保护人权
”

等现代刑事司
法观念潜移默化地成长为全社会的普遍意
识

。

如十多年前
，

尽管一些刑事案件仍在公安
机关侦查

、

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或法院审理过
程中

，

人民法院对涉案人员尚未作出有罪判
决

，

但
“

罪犯
”、“

犯罪分子
”

之类的称呼已成为
办案人员的

“

口头禅
”，

并大量见诸媒体报道
中

。

这种
“

只要抓起来就是罪犯
”

的思维定势
，

导致一些无辜者即使洗清了冤屈
，

也
“

搞臭
”

了名声
。

新
《

刑事诉讼法
》

颁行后
，

针对刑事案件
的不同阶段

，

明确提出了
“

犯罪嫌疑人
”、“

被
告人

”

等概念
。

数年之后
，

媒体报道和办案人
员口中

“

罪犯
”

帽子满飞天的现象终于基本杜
绝

。

从
“

罪犯
”

到
“

犯罪嫌疑人
”、“

被告人
”，

仅
仅是称谓的细小变化

，

已足见人权意识和法
治理性的长足进步

。

随着
“

保障人权
”

正式入宪
，

刑事政策由
“

严打
”

转为
“

宽严相济
”，

再加上刑事诉讼实
践的一些新难题亟须破解

，《

刑事诉讼法
》

已

再次启动了修法步伐
。

在完善诉讼证据制度
、

保障刑辩律师执业权
、

维护当事人辩护权利
、

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等方面将有所突破
……

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
，

1996

年新
《

刑事诉讼
法

》

在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方面乃是一个
立法亮点

，

自此之后
，

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
化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

。

1997

年新
《

刑法
》

1979

年实施的
《

刑法
》

填补了我国刑事
法制的空白

，

但也留下了过于原则
、

简约的缺
憾

，

尤其是规定了在理论上可以对公民造成
潜在威胁的

“

类推制度
”，

即对法律无明文规
定的犯罪

，

可以依照
《

刑法
》

最相类似的条文
定罪量刑的制度

，

与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
“

法
无明文规定不为罪

”

的原则发生严重冲突
。

1997

年新
《

刑法
》

的修改
，

与老
《

刑法
》

相
比

，

法条由
192

条增加到
452

条
，

字数由
2.2

万上升到
6.7

万
。

这不仅意味着新
《

刑法
》

是
当时已经修改过的法律中变动最大的一部

，

同时也意味着新
《

刑法
》

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法
律体系中条文最多的一部法律

，

并成就了中
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

———

刑法典
。

新
《

刑法
》

最大的变革
，

莫过于确立了
“

罪
刑法定

”

原则
，

即
“

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
”。
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是现代刑法的核心标
志

。

随着
“

罪刑法定
”

成为新
《

刑法
》

的思想主
线

，

昔日的
“

类推制度
”

得以废除
，

刑事罪名也
由

1979

年
《

刑法
》

的
200

多种细化
、

增加到了
400

多种
，

这为区分罪与非罪
、

此罪与彼罪提
供了更为精确的法律准绳

。

不仅如此
，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在新
《

刑法
》

中的确立
，

从根本上推动了执法观念和执法
行为的理性化

。

有统计表明
，

新
《

刑法
》

诞生后
两年内

，

各级法院宣告无罪的数千件刑事案
件中

，

有很大比例就是依据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
作出的判决

。

新
《

刑法
》

诞生的前一年
，

我国已经完成
了对

《

刑事诉讼法
》

的修订
。

连续两年对两部
刑事大法实施重大改造

，

足以证明我国刑事
司法制度向现代化法制体系阔步迈进的速
度

。

正是从那一刻起
，

一个从理念
、

制度到实
践深度转型的刑事司法新时代开启了

。

2008

年
11

月
24

日星期一农历戊子年十月廿七

阿计

推动观念变革社会进步的共同记忆
6

版
7

版
7

版
6

版

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三家店的王斌这
些年来一直为自己的房子担惊受怕

。

小产权房游走在灰色地带内蒙古固阳县
：

矿企互玩
“

溃坝
”

游戏安全隐患令人心惊 虚拟收入征税引争议
目前对于买卖货币的个人收税在征

管上确有一定难度
。

社会保险法草案有望在
12

月二审

法律术语简析
控权行政法

行政权力是为使国家管理和公众生
活正常运转

，

行政管理机关必须行使的
权力

。

为实行这种管理
，

国家行政权力本
质上是一种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

。

但行政权力如果不受到应有的约
束

、

无限放大
，

势必会造成对公民合法权
益的侵害

。

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
律的制约

，

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
。

为了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
，

约束行
政机关滥用权力

，

制定
“

控权行政法
”

势
在必行

，

如我国的
《

行政许可法
》

就是规
范行政权力权限的法律

。

从这个意义上
说

，“

控权
”

是科学
、

有序行使行政权力的
法制基础

。

程序正义
程序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是

：“

事情
进行的次序

”，

正义解释为
“

公平合理
”。

在诉讼过程中
，

司法机关要查明一
个案件的真相

，

必须要按照司法制度本
身规定的调查次序

，

公平合理地依法办
案

。

我国法律规定
，

不得刑讯逼供
，

如果
办案机关为尽快查清案情

，

对被审查对
象进行刑讯逼供

，

使其屈打成招
，

违心地
“

供述
”

了自己并没有做出的行为
，

法律
上将之称为违反程序正义

。

程序正义的缺失必然造成司法裁判
中实体正义的偏差

。

如前所述
，

一个在刑
讯逼供下作出的虚假有罪供述

，

法院如
采用该份证据

，

必然会对一个无辜者作
出有罪判决

。

这就是为何我们一直在强
调

“

程序公正
”

是
“

实体公正
”

前提的原因
所在

。

纠问式与控辩式
纠问式又称

“

审问式诉讼
”：

司法机
关主动追究犯罪

，

审判权与行政权不分
；

法官集侦查
、

控告
、

审判职能于一身
；

主
要依赖口供

，

罪从供述
；

侦查和审判不公
开

，

不允许他人旁听
，

不需要控辩双方在
法庭上进行辩论

，

仅凭法官判决
。

抗辩式又称
“

弹劾式诉讼
”：

不告不
理

，

原告人
（

公诉人
）

不提出控告
，

刑事诉
讼就不会开始

；

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权利
、

地位平等
；

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
，

不主动
追究犯罪

，

仅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出
有罪或无罪判决

。

类推制度
类推制度是指在日常生活中

，

法律
没有明文规定某种行为构成

《

刑法
》

中某
个罪种的情况下

，

依据
《

刑法
》

中现有的
、

类似某种犯罪的法条来定罪量刑的一种
法律制度

。

我国
1979

年制定的
《

刑法
》

采用了这一制度
，

该制度在
1997

年新
《

刑法
》

修订时已被废除
。

“

罪刑法定
”

是我国新
《

刑法
》

的基本
原则

，

其基本内容为
：“

法律明文规定为
犯罪行为的

，

依照法律定罪处刑
；

法律没
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

，

不得定罪处
刑

。 ”

现代刑法理论把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的
实行和

“

类推
”

的适用对立起来
，“

类推
”

适用成为主张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的国家制
定

《

刑法
》

时的禁区
。

在我国
，

适用
“

类推
”

被视为是对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的否定
，

1997

年颁布实施的新
《

刑法
》，

为了保
障
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
，

废止了
1979

年
《

刑
法

》

规定的类推制度
。

罪刑法定
我国新

《

刑法
》

第
3

条明确规定
：

“

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
，

依照法律
定罪处刑

；

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
为的

，

不得定罪处罚
。”

这一规定
，

宣告了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在我国
《

刑法
》

中的最终
确立

。

如果法律事先并未规定
、

告之公民
不能实施某种行为

，

也就没有规定实施
该行为后将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的条
款

，

那么从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来看
，

国家就
没有权力惩罚这种行为

。

在一般的刑法学中将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
则和

“

类推
”

原则对立起来
，“

类推
”

是
“

对
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
为

，

适用现行刑事法律中最相类似的条
文处断

。 ”

“

罪刑法定
”

原则在我国新
《

刑法
》

中
确立

，

在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意义应
该是

：

只要法律没有限制的行为
，

都是人
们可以做的

，

即
“

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
”。

（

陈明
）

当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措施
，

但
整治难度仍然很大

。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编者按

(

左图
)1991

年
4

月
2

日晚
，

与吴鹤声谈过恋爱的余某被人谋杀
，

吴鹤声成了
“

故意杀人犯
”，

被武汉市
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

。

直到
1999

年
12

月
，

因真凶落网
，

他才被
改判无罪释放

。

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
请吴鹤声和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武
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前往听证

，

听取双

方当事人的举证
、

质证后
，

省高院将
作出赔偿决定

。

陈勇摄
(

下图
)14

年前
，

包郑照老人因
对浙江省苍南县有关部门强行拆除
其房屋的处罚决定不服

，

一纸诉状将
县政府推上了被告席

，

从而成为轰动
海内外的

“

中国民告官第一人
”。

萧云集摄

临近年终
，

农民工讨薪案件越来越多
。

日
前记者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

，

外地
来京务工的三名农民工在法官耐心细致的调
解下

，

终于从北京某建设开发公司的代理人手
中

，

拿到了拖欠了近两年的三万余元血汗钱
。

朱某某等三名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系来
自河北

、

河南的农民工
。

2005

年
4

月至
2007

年
8

月
17

日在北京某建设开发总公司工
作

，

三人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
。

2007

年
8

月
，

该公司以裁员为由口头通知三名农民工
解除劳动关系

。

三名农民工认为
，

公司应当向三人支付
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

，

而且公司还拖
欠了三人工作以来的奖金和加班工资

，

遂请

求法院判令该公司及时给付相关工资及额
外经济补偿金

。

建设开发公司则认为
，

三名劳动者是因
为不服从工作安排

，

公司才对三人作出开除
处理

，

且工资中并没有设奖金一项
，

不认可
劳动者有加班行为

。

在一中院审理期间
，

法官经深入了解发

现
，

作为用人单位的建设开发公司主要是
因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发生纠纷

，

一定
程度上存在与三名劳动者斗气的情绪

，

故
意拖延时间

。

而三位劳动者也因长期无法
找到满意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负担

。

为此
，

承办法官有针对性地找准案件的切
入点

，

对用人单位相关负责人动之以情
、

晓
之以理

；

同时一言一句的耐心倾听双方当
事人的陈述

，

充分赢得了双方的好感和信
任

。

最终
，

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
，

并在签订调
解协议的同时

，

当庭将拖欠的工资
、

解除劳
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和额外经济补偿金共计
三万九千多元案款全部给付三名劳动者

。

因
拖欠工资引发的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得到
圆满解决

。

法官调解
：

农民工当庭拿到工资三万元
本报记者陈明


